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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股东提议开展公司 2017 年 

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奖励激励事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合并持有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3%以上股份的股东孙青云先生

及陈中一先生提议，将《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奖励激

励的议案》作为临时提案，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2、经公司核查：上述临时提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

项；本次孙青云先生及陈中一先生作为提案人，其提案资格合法，提案程序合规，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3、《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奖励激励的议案》尚

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2017年 2 月 17日，公司股东孙青云先生及陈中一先生致函公司董事会，提议将《关于云

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奖励激励的议案》作为临时提案，提交

公司定于 2017 年 2月 27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上述临时提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

项；截止 2017年 1月 17日，孙青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4,447,929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28%，

公司股东陈中一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,000,0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.87%，上述两名股东

合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.15%；本次孙青云先生及陈中一先生作为提案人，其提案

资格合法，提案程序合规，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

相关规定。现将本次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为了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，提升工作动力并超额完成公司经营目标，公司持股



3%股份以上的股东孙青云先生及陈中一先生提议公司 2017 年对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依据最终

审计确认的 2107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实施奖励，设定奖励基金池购买公司股票并授

予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。规则如下： 

1、对于经审计的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于 10%，提取 2017 年归属于母公

司利润总额的 3%作为奖励基金（母公司所得税前计提）；  

2、对于经审计的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于 12.5%，提取 2017 年归属于母

公司利润总额的 6%作为奖励基金（母公司所得税前计提）；  

3、对于经审计的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于 15%，提取 2017 年归属于母公

司利润总额的 10%作为奖励基金（母公司所得税前计提）。  

以上三点按照孰高原则计算奖励基金总额。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审议通过后的议案就奖励

基金的操作流程等事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执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2月 18日 


